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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

关于与南商银行、南商中国 

签订统一交易协定信息披露的公告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要求，现将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

司与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商银行）和南洋商业

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南商中国）签订《统一交易

协定补充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补充协议》）的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

南商银行和南商中国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信达资产管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信达公司）全资附属机构，南商银行和

南商中国构成公司监管口径内部关联方，因此与上述两家公

司发生交易构成监管口径内部关联交易。 

2023年3月15日，信达公司及其部分附属子与南商银行和

南商中国签订了《统一交易协议》（以下简称《协议》）。根据

协议约定，南商银行和南商中国在为信达公司及其部分附属

子提供存款、授信、中间服务类及衍生品四项产品服务中，根

据业务发展预测设置了2023-2025年余额或发生额的最高限额，

在上述限额内，业务的发生无需逐笔上报董事会审批，《协议》

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。 

2024年初，为进一步加强与各子公司的协同合作、提高开



2 

 

展相关业务的效率，南商银行和南商中国邀请公司和信达资

本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加入统一交易协议。根据《协议》约定，

若有信达公司其他附属公司申请加入该协议，仅需由信达公

司、该附属公司、南商银行和南商中国在《协议》项下签订《补

充协议》,《补充协议》约定事项与《协议》相同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1.注册名称：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(上市、国有控股) 

注册资本：3,816,453.51万元 

注册币种：人民币 

法人代表：张卫东 

设立时间：1999年04月19日 

经营范围：收购、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

资产,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;债权转股权,对股权

资产进行管理、投资和处置;破产管理;对外投资;买卖有价证

券;发行金融债券、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;

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、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;财

务、投资、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;资产及项目评估;国务

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。 

2.注册名称：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公司 

注册资本：314,451.70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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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币种：港币 

董事长：张卫东 

设立时间：1948年2月2日 

经营范围：根据香港《银行业条例》所规定获认可之持

牌银行，主要从事银行业务及相关之金融服务。 

3.注册名称：南洋商业银行（中国）有限公司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台港澳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950,000.00 万元 

注册币种：人民币 

法人代表：孙建东 

设立时间：2007年12月14日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在下列范围内经营对各类客户的

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：吸收公众存款；发放短期、中期和

长期贷款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；代理发行、代理兑付、承

销政府债券；买卖政府债券、金融债券，买卖股票以外的其

它外币有价证券；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，办理国内外结算；

买卖、代理买卖外汇；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；从事同业

拆借；从事银行卡业务；提供保管箱服务；提供资信调查和

咨询服务；经营代销证券投资基金业务；经国务院银行业监

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

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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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

公司与南商银行和南商中国签订《补充协议》，符合监管

导向和制度要求。定价为市场定价，业务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，

为市场公允价格，不存在定价过高或过低的情况，交易价格合

理，符合商业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。 

四、审议审批情况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中国银行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令〔2022〕1号第四十八条 “统一交易协议的签

订、续签、实质性变更，应按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、

报告和信息披露”的规定，本次签订《补充协议》，为加入信达

公司统一交易协定，按照重大关联交易履行审批程序。该事项

于2024年6月6日经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

2024年第四次会议审批通过，于2024年6月24日经2024年第四

次（三届三十三次）会议审批通过。 

我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并表示同意本

次交易，认为“基于独立判断的原则，本次关联交易切实可行，

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未损害中小股东利益，同意本次

关联交易”。 


